
 

國立臺東專科學校學生事務處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處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4 年 12 月 16 日 (星期二)下午 16 時 10 分 

開會地點：教學大樓 1 樓學生事務處辦公室 

主    席：洪主任維澤                                               紀錄：伍澤翔安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貳、上次會議決議事項確認：:上次處務會議紀錄(114 年 11 月 17 日)業經簽核(無異議)並於學生

事務處網頁公告。 

提案討論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裁示 

案由一                                         

修正「國立臺東專科學校學生

申訴處理辦法」乙案 

諮輔組 

照案通過，續提送本校學生申訴

評議委員會、學生事務處會議及

校務會議修正辦法。執行秘書一

職由課外組組長(李佩嬛組長)擔

任，學生申訴窗口由學務處 

行政助理(伍澤翔安助理)擔任。 

 

案由二 

「115 年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 

辦理社會情緒學習與校園心理 

健康促進計畫」乙案 

諮輔組 

照案通過，提交主計室彙整專案

需求表續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 

 

案由三：「114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優化及改善學生輔導諮商空 

間及設備計畫」申請乙案 

 

諮輔組 

照案通過，提交主計室彙整專案

需求表續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 

 

 

  



 

主任報告事項 

1. 快過年了核銷要注意不要預期 

2. 明天是代理主教歡送晚會 

3. 有新進校安人員大家一起歡迎 

  



 

參、報告事項： 

單 

位 

工作報告 

學 

生 

事 

務 

處 

報

告 

： 

洪

維

澤

主

任 

壹、環境業務 

(一)回收場回收時段中午 12:30 至 13:00；下午 15:00 至 15:20。 

(二)紙餐盒前需要洗淨杯膜撕下丟一般垃圾，杯蓋吸管丟塑膠，紙杯、寶特瓶中不能有喝剩液 

體殘留，餐盒中不能有竹筷、廚餘，橡皮筋要拿起來。 

(三)請各單位不要將雜物(如衛生棉、骨頭、果皮、菸蒂等)丟入廁所馬桶，造成管路阻塞，影 

響馬桶的使用及增加本校汙水廠的負擔。 

(四)請各單位倾倒廚餘時，傾倒有「台東市公所」字樣的廚餘桶。傾倒時盡量避免溢出造

成回收人員及回收場工讀生作業麻煩。 

(五)大型垃圾台東市公所均不做回收，例如床墊、床被、文件夾或枕頭等及汽機車殘骸等。 

(六)【玻璃瓶】與【菜刀】請各單位自行處理，回收端均不做回收，若有疑問請洽學務處。 

(七)近日發現有垃圾未於開放時間往子母車旁丟棄，再請各單位協助，請工讀同學注意丟棄時

間。 

貳、性平業務 

114-1 學期截至 12 月 15 日(星期一)止共收到 22 件性平案件，專科 1 件，高職 21 件(含進修部

學校)。 

  



 

單 

位 
工作報告 

體 

育 

運 

動

組 

報

告 

： 

陳

智

彥 

組

長 

一、114-1「東專盃」班際羽球賽 

    競賽日期：114年12月4日～12日19日。詳細資料請參閱體育組公佈欄及學校網頁公告。 

二、體育器材借用規定：1、上課期間為維持教學品質及避免器材過度損耗，除體育正課使用，其

餘皆不外借。2、體育組提供同學於放學後借球活動,借球時間為每日16:10分放學後，同學需

攜帶學生證(已蓋當學期註冊章)才能借球，以一颗為限，並於隔日上午09:00前歸還，逾期還

球同學將不再給予借球。                                       

三、同學上體育課借球或運動器材請確實登記並愛惜使用。如有損壞、遺失需照價賠償。 

四、請同學上體育課時務必遵守各場館使用規則注意安全，下課後請將垃圾帶回各班教室丟棄，

維持各場館環境清潔。 

五、「97 週年校慶暨運動大會」獲獎選手之獎牌，尚未領取的同學，即日起，自行至體育組領取。

優勝成績名單詳見學校網頁或體育組公告。如有疑問，請洽體育老師說明。    

 

衛

生

保

健

組

報

告 

： 

梁

偉

岳 

組

長 

1. 衛生保健組近期重要活動(含已完成) 

(1)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辦理：「拒絕菸品誘惑短影音創作」比賽，並於 11 月份頒發獎品。(已

完成) 

(2) 10 月 6 日至 11 月 16 日辦理：「健康體位-健康 i care」活動。(已完成) 

(3)11 月 14 日(五)接受國教署對本校員生社訪視。11 月 24 日(一)接受教育部對本校學生餐廳訪

視，訪視缺失均已依委員意見完成改善。(已完成) 

(4)12 月 9、10 日完成新生健康檢查。並預定於 1 月 8 日辦理健康檢查說明會。 

(5)預定於 1 月 13 日(二)召開本學期衛生暨膳食委員會。 

2. 依據最新菸害防制法規定，校園全面禁菸(含加熱菸、電子菸等類菸品)，校內各場館及學校週

邊均為禁菸範圍，若被查獲最高可罰新台幣 10,000 元。請相關單位協助宣導。 

3. 本組管理學校餐廳衛生，目前每週有聘請鐘點營養師協同護理師每 1-2 週至餐廳抽檢。同學若

發現餐廳食品衛生不良，可透過校園餐飲衛生通報網站通報(學務處首頁)，但請協助提醒同學如有

通報不實，除依校規處分外，如造成廠商名譽受損，需負法律責任。 

4. 精勤校區資源回收場開放時間(中午 12:30~13:00、下午 3:00 至 3:20)， 

   若有特殊時間需求，請洽衛保組，並請各科協助督導學生做好資源回收工 

   作。 

5. (1)最近天氣變化，有部分同學陸續出現咳嗽、發燒症狀，請同學做好個人健康管理，若有上述

症狀，請戴口罩就醫並在家休息。各科若需口罩、酒精或消毒水，請洽衛保組領取。 

   (2)目前並無流感停課規定，建議罹患流感同學請假在家休息，並於退燒後 24 小時始返校上

課。 

 



 

 

課

外

活

動

組

報

告 

： 

李

佩

嬛

組

長

報

告 

課外活動組 114-1 學期活動、會議規劃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報名時間) 
地點 

承辦單位 

(協辦單位) 
備註 

12/18(四) 

(1310-1610) 
專科週會(新生) 多功能演講廳 課外活動組 新生出席 

備註：大型集會時間 

一、09/12(五) 1200-1700 新生始業輔導/多功能演講廳 

二、09/25(四) 1310-1600 新生校歌教唱暨社團招生活動/多功能演講廳/教學大樓 1 樓穿堂 

三、10/16(四) 1310-1610 專科週會(舊生)/多功能演講廳 

四、11/06(四) 1310-1610 校慶暨運動會預演/誠樸校區操場 

五、11/07(五) 0800-1610 校慶暨運動會/誠樸校區操場 

六、12/18(四) 1310-1610 專科週會(新生)/多功能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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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輔

導

組

報

告 

一、交通安全： 

(一)114-1 學期迄今已有 10 起車禍【專科 7 件、高職 3 件】，請師長協助宣導再次呼籲請同學

遵守騎/乘機車，務必遵守交通規則、配戴安全帽，減速慢行，切勿無照駕駛，以維生命安

全，學生如在外發生任何緊急事件，請撥打校安中心專線 089-236874，值班教官將前往協

處。 

(二)請勿將車輛停放在高職大門兩側，應將車輛停到志清堂停車場，以防警察開單取締。 

(三)上放學時，太原路與正氣北路、山西路…等路口車流量大，提醒同學騎乘機(慢)車時，為

避免因大型車行駛氣流造成危險，與大型車併行時應保持 2 公尺以上的間距。遇到大型車

過彎時，建議將車輛停在大型車後輪之後方，等大型車完全過彎後，確認安全再繼續行

駛，才能確保平安。 

二、共同宣導事項 

 (一)轉「校園城鎮韌性（防空）疏散避難演練參考指引」： 

為強化全社會韌性，面對災難或極端狀況，學習自助及助人，且為完善防空疏散避難作業

準備，是項「校園城鎮韌性（防空）疏散避難演練參考指引」，已同步公告學校網頁

https://std.ntc.edu.tw/p/404-1002-29244.php?Lang=zh-tw ，敬請參考運用。 

(二)「全民＋1 政府相挺」普發現金領取及防詐宣導： 

1、財政部「全民+1 政府相挺」普發現金網站已經上線(網址 ：https://10000.gov.tw/ ) ，請採

用官網的「登記入帳」方式，快速安全又方便。另政府「不會」主動發簡訊或電子郵件通

知領錢或登錄，也「不會」電話要求到 ATM 或網銀操作轉帳；如遇可疑網站或訊息，請

立即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 

2、教育部業建立「普發現金詐騙防制宣導資源」專區(網址：https://reurl.cc/qK8x8D )，已納

入財政部、內政部警政署、法務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製作之宣導品，請參酌與運用： 

(1)普發現金如何領，注意詐騙!懶人包(網址：https://reurl.cc/6bl1D6 ) 

(2)普發現金如何領?何時領?防詐騙懶人包(網址：https://reurl.cc/Zl70rp ) 

(三)、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子煙處遇流程」： 

1、依據「菸害防制法」、「學校衛生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  

   規定辦理。 

2、倘查獲學生使用電子煙，應落實通報作業，並依校內規範處理，實施戒菸 

   教育、輔導或轉介等措施；另有關「校園查獲電子煙處理疑義」，請參考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 114 年 3 月 25 日國健教字第 1140102837 號函辦理，以共同推動菸害防制工作。 

3、「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子煙處遇流程」，敬請卓參。 

https://std.ntc.edu.tw/p/404-1002-29244.php?Lang=zh-tw
https://10000.gov.tw/
https://reurl.cc/qK8x8D
https://reurl.cc/6bl1D6
https://reurl.cc/Zl70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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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期第 3 次高職學生獎懲委員會訂於 115/1/15/(四)中午 12：30 召開，學生假單、公假

單於 1/6(二)截止收件。 

四、本學期(期末)專科學生缺曠、操行成績預警通知作業期程 

類別 作業時間(週期) 作業方式 

曠課30節預警學生名

單(期末預警) 
12/15-12/19 

生輔組以簡訊方式通知學生

及家長；電郵方式給導師、教

官。 

操行成績不及格預警

學生名單(連續4周) 

第15週開始，每週操

行成績結算，成績不

及格預警。 

至學期結束(115年1月

18日)操行成績不及格

者，依學則規定，以

退學處理。 

生輔組以簡訊方式通知學生

及家長；電郵方式給導師、

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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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輔導組   報告：陳秀芬組長 

一、專科工作報告 

(一) 個案服務 

1. 個案管理主責科別分工 

個管人員 輔導科別 

詹心理師 園藝暨景觀科、餐旅管理科、建築科、行銷與流通管理科 

王心理師 動力機械科、資訊管理科、食品科技科、電機工程科、創意商品設計科 

2. 諮詢服務統計：114 學年度專業服務團隊駐點服務說明 

駐點人員 駐點地點 服務時間 服務項目 

李心理師 
(1) 附設高職部 

(2) 專科 

(1) 每週 2 次、每次 3 小時 

(2) 視專科學生需求 學生諮商為主 

教師諮詢為輔 
吳心理師 精勤校區 每週 1 次、每次 3 小時 

黃醫師 

(1) 精勤校區 

(2) 精勤校區 

(3) 精勤校區 

(1) 10 月 28 日(二)09:00-12:00 

(2) 11 月 25 日(二)09:00-12:00 

(3) 12 月 23 日(二)09:00-12:00 

教職員生諮詢 

3. 諮商服務統計(人數/人次)：依據 CS 系統登錄完成資料 

服務月份 
專任輔導人員 兼任輔導人員 

合計 
詹心理師 王心理師 李心理師 吳心理師 

114 年 08 月 1/1 - - - 1/1 

114 年 09 月 6/9 5/8 10/11 2/2 23/30 

114 年 10 月 9/19 6/22 22/29 7/7 44/77 

114 年 11 月 7/9 5/18 3/3 3/3 18/33 

4. 諮詢服務統計(人次)：註 1 高職生為支援中離追蹤人次，註 2 一輔導會議 1 場次 

服務月份 
兼任心理師 駐校醫師 

專科生 高職生註 1 教職員 專科生 高職生 教職員 系統聯繫註 2 

114 年 09 月 0 0 1 - - - 1 

114 年 10 月 0 8 9 - 5 - - 

114 年 11 月 0 14 6 - 4 1 - 

5. 114 學年第 1 學期高關懷學生類別統計 

(1) 高關懷學生類別統計 

*性別事件-1 位新案通報，1 位舊案系統合作 

月份 學制 
轉銜 

轉入 

新生 

測驗 

自我 

傷害 

情緒 

困擾 

性別 

事件 

偏差 

行為 

心理

假 

缺曠 

預警 

轉復 

延修 

休

學 
合計 

9 月 
二專 0 - 0 1 0 0 0 0 0 0 1 

五專 4 - 0 0 2 0 0 0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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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二專 0 - 2 1 0 0 1 0 0 1 5 

五專 0 - 0 0 1 1 0 0 1 1 4 

11 月 
二專 0 11 0 0 0 0 0 0 0 0 11 

五專 0 2 0 0 0 0 0 0 0 1 3 

小計 4 13 2 2 3 1 1 0 1 3 30 

(2) 休學生(僅表列當月有學生提出申請) 

A.8 月：二專重考 1 位、保留學藉 1 位，五專就業 1 位 

B.9 月：二專就業 1 位、照顧家人 1 位、科系不符期待 1 位；五專延休 2 位，下學期

重補修 1 位、服兵役 1 位 

C.10 月：經濟因素 1 位 

D.11 月：距離過遠 1 位、家庭經濟 1 位 

月份 學制 

建

築

科 

行銷

與流

通管

理科 

資訊

管理

科 

電機

工程

科 

動力

機械

科 

創意

商品

設計

科 

園藝

暨景

觀科 

餐旅

管理

科 

食品

科技

科 

合計 

8 月 
二專 0 0 0 0 1 1 0 0 0 2 

五專        1 0 1 

9 月 
二專 0 0 0 0 1 2 0 0 1 4 

五專        2 0 2 

10 月 
二專 0 0 0 0 0 0 0 1 0 1 

五專        0 0 0 

11 月 
二專 0 0 0 0 0 0 2 0 0 2 

五專        0 0 0 

小計 0 0 0 0 2 3 2 4 1 12 

(3) 退轉學生(僅表列當月有學生提出申請) 

A.8 月：二專升學 9 位、退學就業 1 位；五專升學 2 位 

B.9 月：二專升學 1 位、科系不符期待 1 位；五專同等學力 1 位 

C.11 月：二專科系不符期待 1 位、健康因素 1 位 

月份 學制 

建

築

科 

行銷

與流

通管

理科 

資訊

管理

科 

電機

工程

科 

動力

機械

科 

創意

商品

設計

科 

園藝

暨景

觀科 

餐旅

管理

科 

食品

科技

科 

合計 

8 月 
二專 7 0 0 1 0 1 0 1 0 10 

五專      1  0 1 2 

9 月 
二專 0 0 0 0 1 0 1 0 0 2 

五專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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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二專 0 0 0 0 0 1 1 0 0 2 

五專        0 0 0 

小計 7 0 0 1 1 3 2 1 2 17 

(二) 輔導活動：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輔導活動執行規劃(附件 1) 

(三) 輔導行政 

1. 114 年度教育部補助計畫案執行概況 

註 3114 年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力計畫核定時數 384 時，執行 310 時，執行率 80.73% 

計書案名稱註 3 核定經費 補助經費 自籌經費 實支經費 執行率 

114 年大專校院聘用專

兼任專業輔導人力計畫 
450,900 300,000 150,900 348,830 77.36% 

114 年大專校院心理健

康促進計畫 
890,000 800,000 90,000 837,593 94.1% 

合計 1,340,900 1,100,000 240,900 - - 

2. 115 年度教育部補助計畫案申請概況 

計畫案名稱|執行概況 經費總額 申請補助 自籌經費 

115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力計

畫 

114 年 11 月 25 日臺教學(一)字第 11428051051 號函核定 

463,500 300,000 163,500 

115 年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社會情緒學習與校園心理

健康促進計畫 

114 年 10 月 13 日臺教學(一)字第 1140103154 號函核定 

895,000 850,000 45,000 

114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優化及改善學生輔導諮商空間及設

備計畫 

114 年 10 月 17 日臺教學(一)字第 1140108362 號函核定 

844,800  802,560 42,240 

3. 114 學年度諮輔組會議辦理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 會議紀錄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

輔導工作會議 

114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四) 

12 時 10 分-12 時 55 分 

公文簽核，校長於

11 月 4 日決行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

懷孕工作小組會議 

114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四) 

10 時 05 分-10 時 40 分 

密件紙本，校長於

11 月 4 日決行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新

生班導師會議 

114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 

12 時 10 分-12 時 30 分 

待呈核 

一、資源教室工作報告 

(一) 經費執行概況  

1. 大專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 

經費項目 核定總額 補助執行金額 自籌執行金額 總執行金額 執行率 

人事費 2,100,000 1,634,640 165,071 1,799,711 86% 

學生助理人員服務費 400,000 186,157 - 186,15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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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活動費 102,000 57,451 - 57,451 57% 

會報經費 50,000 44,360 36,725 81,085 162% 

教材及耗材費 153,000 66,653 - 66,653 44% 

課業輔導鐘點費 362,550 113,190 - 113,190 32% 

招生補助業務費 20,000 11,025 - 11,025 55.13% 

雜支 57,647 15,506 - 15,506 26.9% 

資本門 50,000 24,441 2,716 27,157 54% 

2. 推動身心障礙學生職涯輔導計畫 

經費項目 核定經費 
補助 

執行金額 

自籌 

執行金額 
總實支 執行率 

人事費 700,000 367,643 49,179 416,822 60% 

職涯發展課程及活動費 51,000 45,900 5,100 51,000 100% 

職涯輔導會報經費 50,000 19,552 0 19,552 39% 

雜支 6,060 5,454 606 6,060 100% 

(二)  行政業務 

1. 9 月 

時間 工作業務 執行狀況 

9 月 1-12 日 系統接收新生資料、聯繫新生、確認提報鑑定人數 完成 

9 月 05-12 日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遴選 完成 

9 月 06 日 辦理新生轉銜開會事宜 完成 

2. 10 月 

時間 工作業務 執行狀況 

10 月 21 日 特殊教育獎補助金審核小組 完成 

10 月 09 日 導師知能研習-工作報告及宣導事項 完成 

10 月 14 日 工作檢討會、跨單位轉銜聯繫會議(臺東大學) 
完成 

(原定日期 09 月 23 日) 

9 月 24 日- 

10 月 17 日 
召開個別支持服務計畫 完成 

3. 11 月 

時間 工作業務 執行狀況 

11 月 04 日 第一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完成 

11 月 18 日 115 年度大專校院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職涯輔導計畫 完成 

11 月 19 日 增置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場地、設施及設備實施計畫 完成 

11 月 21 日 特殊教育專案評鑑試評實施計畫 完成 

11 月 25 日 特殊教育獎補助金審核小組、第二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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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2 月 

時間 工作業務 執行狀況 

12 月 24 日 東南區職輔交流訪學活動 開會公文尚未來函 

(三) 輔導工作事項： 

(四)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預計輔導活動 

時間 活動項目 主責人 執行狀況 

09 月 18 日 期初座談會 陽妮恩 完成 

10 月 18 日 學生輔導活動(含職場參訪) 陽妮恩、王睿怡 完成 

10 月-11 月 職場溝通術(生涯團體) 王睿怡 完成 

10-12 月 實習商店培訓 王睿怡 執行中 

11 月 07 日 特殊教育宣導 陽妮恩、鍾聖雯 完成 

11 月 15 日 永安國小-服務學習 王睿怡 完成 

11 月 人際互動-桌遊(4 場) 陽妮恩、鍾聖雯 完成 

12 月 18 日 期末座談會 陽妮恩 準備中 

二、附設高職部工作報告 

(一) 輔導工作 

1. 諮商輔導組入班宣導(吳慧美心理師協助)：9 月安排時程，10 月入班。 

(1) 114-1 學年度/高一：生命教育宣導/自我傷害防治宣導-陪你走過青澀的青春期 

(2) 114-2 學年度/高一：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3) 高二、三：可依各班不同的興趣與需要向諮輔組提出申請(申請表於諮輔組網頁) 

班級 日期 時間 地點 教師 

畜保一 115 年 1 月 8 日(四) 1520-1610 各班教室 吳慧美 

農機一 114 年 10 月 30 日(四) 1520-1610 各班教室 吳慧美 

電機一 114 年 11 月 13 日(四) 1520-1610 各班教室 吳慧美 

資訊一 114 年 11 月 27 日(四) 1520-1610 各班教室 吳慧美 

土木一 114 年 12 月 4 日(四) 1520-1610 各班教室 吳慧美 

家政一 114 年 12 月 11 日(四) 1520-1610 各班教室 吳慧美 

機械一 114 年 11 月 10 日(一) 1000-1100 各班教室 吳慧美 

時間 工作業務 執行狀況 

09 月 11 日至 09 月 19 協助特殊教育學生住宿適應 執行中 

09 月 15 日至 10 月 09 日 協助特殊教育獎補助金申請 執行中 

10 月 09 日 協助完善弱勢獎助金申請 
完成- 

後續協助自主學習學校成效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5 日 ISP 期中檢討 執行中 

12 月 17、18 日 
CPAS 人才測評 

(園藝科、食品科) 
準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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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一 114 年 12 月 18 日(四) 1520-1610 各班教室 吳慧美 

室設一 114 年 11 月 10 日(一) 1520-1610 各班教室 吳慧美 

綜職一 114 年 11 月 11 日(二) 1000-1100 各班教室 吳慧美 

2. 轉、復學生追蹤輔導：高一共 9 位、高二共 13 位、高三 0 位，共 22 位。 

3. 高關懷學生追蹤輔導 

4. 轉銜學生追蹤輔導：共 20 位。 

5. 進入德行獎懲會的學生追蹤輔導或配案認輔 

114 學年 轉介諮商 輔導休學 輔導轉學 改變學習環境 大過審議 合計 

第 1 學期 

第 1 次 
5 1 0 0 12 18 

6. 認輔配案工作：88 人 

7. 班級輔導 

日期 時間 班級 主題 講師 

114 年 9 月 1 日

(一) 
15:20-16:10 畜保科 

性別光譜與你我-認識

自己與他人的多元樣貌 
沈家穎老師 

114 年 9 月 22

日(一) 
11:00-12:00 農機科 

性別光譜與你我-認識

自己與他人的多元樣貌 
沈家穎老師 

114 年 10 月 20

日(一) 
14:10-15:00 室設科 班級哀傷輔導 

陳香伶教師 

詹培儀心理師 

8. 個案會議 

日期 時間 班級 召開事由 出席人數 

114 年 9 月 9 日

(二) 
15:00-16:10 畜保科 

懷孕個案輔導會議暨成

立處理工作小組會議 
14 

114 年 9 月 17 日

(三) 
16:00-17:00 綜職科 

懷孕個案輔導會議暨成

立處理工作小組會議 
15 

9. 高一青少年心理健康量表施測與解釋(10 月之後) 

班級 日期 時間 地點 借課老師 施測教師 

農機一 114 年 10 月 3 日(五) 1410-1610 電腦教室一 張麗芳 王云緒 

家政一 114 年 10 月 7 日(二) 1010-1200 4F 電腦教室 陳智文 王云緒 

資訊一 114 年 10 月 8 日(三) 1010-1200 資訊科館 林佳樺 王云緒 

土木一 114 年 10 月 8 日(三) 1410-1610 土木科館 黃詩淳 王云緒 

室設一 114 年 10 月 9 日(四) 0800-1000 4F 電腦教室 陳智文 王云緒 

電機一 114 年 10 月 13 日(一) 0810-1000 4F 電腦教室 陳智文 王云緒 

汽車一 114 年 10 月 17 日(五) 0910-1100 4F 電腦教室 陳智文 王云緒 

綜職一 114 年 10 月 21 日(二) 1310-1500 電腦教師二 柯佳伶 王云緒 

機械一 114 年 10 月 22 日(三) 0810-1000 4F 電腦教室 陳智文 王云緒 

畜保一 114 年 10 月 31 日(五) 1410-1610 4F 電腦教室 陳智文 王云緒 

10. 高二興趣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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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日期 時間 地點 施測教師 借課老師 

畜保二 114 年 10 月 7 日(二) 1520-1610 教室 沈家穎 吳惠娟 

農機二 114 年 10 月 20 日(一) 1520-1610 教室 沈家穎 沈孟萱 

電機二 114 年 10 月 3 日(五) 1520-1610 教室 沈家穎 劉明欽 

資訊二 114 年 10 月 7 日(二) 1110-1200 資訊 PC 教室 沈家穎 王漢章 

土木二 114 年 10 月 20 日(一) 1010-1100 電腦繪圖教室 沈家穎 張凱翔 

家政二 114 年 10 月 31 日(五) 1520-1610 教室 陳香伶 陳秀容 

機械二 114 年 11 月 5 日(三) 1410-1500 教室 陳香伶 鄭翔中 

汽車二 114 年 11 月 5 日(三) 1520-1610 教室 陳香伶 楊凱傑 

室設二 114 年 10 月 31 日(五) 0910-1000 教室 陳香伶 魏汶芳 

綜職二 114 年 10 月 31 日(五) 1410-1500 教室 陳香伶 王雅芬 

11. 高三職涯測驗 

班級 日期 時間 地點 施測教師 

機械三 114 年 10 月 2 日(四) 0910-1000 教室 陳香伶 

農機三 114 年 10 月 8 日(三) 0910-1000 教室 陳香伶 

資訊三 114 年 10 月 17 日(四) 0810-0900 教室 陳香伶 

電機三 114 年 10 月 01 日(三) 1110-1200 教室 陳香伶 

室設三 114 年 10 月 13 日(一) 1410-1500 教室 陳香伶 

(二) 活動辦理 

詳如附件一。 

(三) 輔導行政工作 

1. 欣河系統資料建置 

(1) 高一欣河系統資料建置。(由輔導老師及智文老師協助) 

(2) 高二、三欣河系統資料建置，並確認執行成效。(由各班導師協助) 

班級 是否完成 未完成人數 完成率 未完成登錄學生 

畜保二 否 23 4%  

農機二 已完成！ 100%  

家政二 否 8 75% 4.11.16.19.23.25.26.27 

機械二 已完成！ 100%  

汽車二 否 10 58% 3.4.10.11.25.26.27.28.30.36 

電機二 否 17 39%  

資訊二 已完成！ 100%  

土木二 否 6 57%  

室設二 已完成！ 100%  

綜職二 已完成！ 100% 
 

畜保三 否 9 57% 2.6.7.8.11.15.26.28.31 

農機三 已完成！ 100%  

家政三 否 9 64% 7.13.18.19.23.24.27.37.38 

機械三 已完成！ 100%  



19 
 

汽車三 否 9 68% 1.2.7.8.11.19.24.31.36 

電機三 否 25 4% 
 

資訊三 否 3 82% 9.14.18 

土木三 已完成！ 100% 
 

室設三 否 8 68% 9.10.15. 24.25.27.28.29 

綜職三 否 3 75% 1.5.6 

2. 國中端入班宣導填報表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5ioa72bvHezltKGQjMFHQSw4WXRHWFSV/ed

it?usp=sharing&ouid=103788268268472727912&rtpof=true&sd=true 

3. 有關「學校未成年照顧者評估暨轉介服務」案，及早發覺「學校未成年照顧者」，俾介入

協助及挹注資源服務。依上開辨識問項及現行機制落實辦理，並提供相關追蹤關懷、就

學扶助及輔導事宜。請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前填報「學校未成年照顧者評估暨轉介服務

執行情形表」 

(1) 家內有因傷、病、障礙或衰弱之成員，而需要學生來照顧（照顧內容包括：需要帶 

照顧的家庭成員去看醫生、外出參加活動，或者協助他梳洗、如廁、處理情緒）。 

(2) 因需要提供照顧，影響學生的學業或生活。 

(3)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全球資訊網之「脆弱家庭服務專區」（連結網址

https://www.sfaa.gov.tw/SFAA/default.aspx），已提供相關需求面向與脆弱性因子以協助

辨識及評估，並業於「脆弱家庭個案管理平臺」內增列註記欄位，引導脆弱家庭服務

社工適時提供協助。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5ioa72bvHezltKGQjMFHQSw4WXRHWFSV/edit?usp=sharing&ouid=103788268268472727912&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5ioa72bvHezltKGQjMFHQSw4WXRHWFSV/edit?usp=sharing&ouid=103788268268472727912&rtpof=true&s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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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務處諮商輔導組 

專科班會輔導活動 

日期 類別 主題 對象|實施方式 

09 月班會時間 生命教育 感恩月活動 

1. 個人自由參與：學生 8 位(男 3、女

5)、職員 2 位(女)、校外人士 2 位

(男)，領取 42 張 

2. 班會時間輔導股長協助執行：二專

9 班(105 位)、五專 5 班(78 位)，領

取 25 張 

10 月班會時間 生命教育 新生適應檢測暨自傷自殺防治 
1. 五專 2 班 34 位(男 13、女 21) 

2. 二專 10 班 117 位(男 87、女 30) 

12 月班會時間 友善校園 
準畢業班-給自己的畢業祝福 

非畢業班-寫給自己的一封信 

準畢業班，未含實習班 

新生班、五專二-四年級 

專科新生始業輔導/週會/考試週活動 

日期時間 類別 主題 對象|實施方式 

10 月 16 日 生命教育 
週會宣導|自殺防治：心情轉個彎，

生命無限寬 

1. 參與人數：專科學生 180

位(男 108、女 72) 

2. 平均活動滿意度 89.1% 

11 月 10-16 日 友善校園 ALL PASS 期中應援團 專科學生 

01 月 12-18 日 友善校園 ALL PASS 期末應援團 專科學生 

附設高職班會輔導活動 

日期 類 別 主 題 對象|實施方式 

9 月 4 日 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 於班會時間執行 

11 月 27 日 性平教育 性平教育 於班會時間執行 

附設高職週會與考試週活動 

日期時間 類別 主題 對象|實施方式 

9 月 1 日 生命教育 霸凌防治宣導 高職部開學典禮 

9 月 4 日 生命教育 情緒調節與自殺防治宣導 高職學生 

9 月 11 日  輔導股長幹部訓練 高職學生 

9 月 25 日  轉、復學生追蹤輔導會議 高職學生 

9 月 27 日  親師座談會 高職親師生 

10 月 14-15 日 校園友善關懷 第一次段考 All Pass 糖活動 高職學生 

11 月 26-28 日 校園友善關懷 第二次段考 All Pass 糖活動 高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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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 日(四)  新生班導師會議 高一導師及校安 

11 月 27 日 性平教育 性教育及懷孕－生命中的兩條線 高職學生 

1 月 15-16、19 日 校園友善關懷 第三次段考 All Pass 糖活動 高職學生 

附設高職大學端宣導活動 

日期時間 類別 學校科系 地點 

10 月 02 日 15:20-16:10 生涯探索活動 健行科技大學  

全校輔導活動：學生輔導增能研習 

日期時間 類別 主題 執行成果 

10 月 23 日

12:10-15:00 
生命教育 

自傷自殺防治守門員培訓|幹部訓練-

幫下傘的心撐傘 

1. 參與人數：專科學生 26 位

(男 15、女 11)，教師 1 位

(女)、職員 1 位(女) 

2. 平均活動滿意度：93.3% 

全校輔導活動：學生心理健康促進 
-時間以週四 12:00-15:00 或 12:00-16:00 為主- 

日期時間 類別 主題 對象|實施方式 

10 月 23 日 生涯探索 手作體驗-芳香療法初體驗 

學生|自動好教室 

參加人數：30 人 

滿意度：96% 

11 月 20 日 職涯輔導 與餐旅科合辦：品嚐咖啡的極緻美好 

專科與高職部學生 

參加人數：19 人 

滿意度：93.2% 

11 月 29 日 生命教育 武動山豬窟 

專科與高職部學生 

參加人數：18 人 

滿意度：95.4% 

11 月 27 日 

15:20-16:10 
生涯輔導 多元入學管道說明會：黃瑞榮經理 全體學生|三樓會議室 

**參與校外活動需先完成線上報名，於繳交導師同意書、家長同意書等資料後，取得資格** 

全校輔導活動：夜間輔導團體 

-每週二 17:20-19:30(含用餐時間)- 

日期時間 類別 主題 對象|實施方式 

11 月 25 日~12 月 30 日 友善校園 自我探索團體-6 分鐘日記的魔法 專科學生 8 位，執行中 



 

教師輔導增能研習 

日期時間 類別 主題 實施方式 

9 月 18 日(星期四) 

14:30-16:00 
生命教育 

為下雨的心撐傘-大專常見精

神疾病與教師關懷角色 

專科教師核發教師輔導增能研

習時數 

11 月 11 日(星期二) 

13:30-16:30 
生命教育 

永續教育實踐講座-當教育遇

見永續一場從教室開始的改變 

線上講座‧辧理單位核發時數 

認列專科教師輔導增能時數 

(1 位師長回覆) 

*諮輔組不定期提供特定線上研習課程，以主辦單位研習證明或時數證明，作為採

認依據*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本校志願服務隊撤銷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114 年 12 月 09 日府教終字第 1140282404 號

「114 年度臺東縣教育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聯繫會報紀錄」第伍點業務

報告：「請各運用單位評估所轄志工團／隊是否持續運作，如無運作，

請務必依據規定辦理志工團／隊撤案。」辦理。 

二、說明： 

1. 本校志願服務隊係於民國 102 年由環安衛業務同仁創立，惟因人員異

動未完成交接，該志願服務隊已多年間未實際運作。 

2. 依前開會報紀錄及志願服務相關規定，未持續運作之志願服務團／隊應

依程序辦理撤案。 

3. 擬於本次學務處處務會議提請討論撤銷本校志願服務隊一案，經校長核

可後，由環安衛單位行文報請臺東縣政府教育處辦理志願服務隊撤案作

業。 

4. 待縣府回覆核准撤銷後，再由學務處彙整相關資料，完成本校志願服務

隊資料註銷作業。 

三、檢附資料 

1. 府教終字第 1140282404 號函。 

2. 114 年度臺東縣教育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聯繫會報紀錄。 

 

決議： 照案通過，經校長核可後，由環安衛單位行文報請臺東縣政府教育處辦

理志願服務隊撤案作業。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4 年 12 月 04 日臺教技(四)字第 1142302893 號函辦理。 

二、為辦理 114 學年度「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試辦計畫，訂定「國

立臺東專科學校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試辦計畫)補助要點」。 

三、檢附資料： 

(一)附件 2-1：教育部 114 年 12 月 04 日臺教技(四)字第 1142302893 號函。 

    (二)附件 2-2：「國立臺東專科學校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試辦計畫)補

助要點」(草案)。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外組) 

訂定「國立臺東專科學校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試辦計畫)補助要點」，請

審議。 



 

 



 

 



 

 

國立臺東專科學校 

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試辦計畫)補助要點(草案) 

民國 XXX 年 XX月 XX日專科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國立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依教育部推動之「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

金試辦計畫」，特訂定「國立臺東專科學校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補助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輔助對象為本校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專科在學學生(不含延修生、公費生、休

學生)，且於獎學金發給期間仍具本校學籍者。 

三、學生須同時符合下列「經濟不利」及「成績優異」兩項資格，始可申請本項

勵學獎學金： 

(一)經濟不利資格（符合下列之一） 

1. 具 114學年度第 1學期學雜費減免資格者，包括： 

(1) 低收入戶學生。 

(2) 中低收入戶學生。 

(3)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孫子女。 

(4)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5) 原住民學生。 

2. 具 114 學年度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者，包

括： 

(1) 家庭年收入新臺幣 90萬元以下者。 

(2) 家庭突遭變故，經本校審核通過者。 

(3) 其他經本校認定為經濟不利之學生。 

(二)成績優異資格(下列各款均須符合) 

1. 113學年度學業成績班級排名前 30％以內。 

2. 操行成績須達 80分以上。 

3. 未受申誡或警告（含）以上處分。 

四、補助金額及方式： 



 

(一)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且成績優異者，每生每月發給 8,000 元 ，114 學

年度發給 9個月，發給期間為 114年 11月 1日至 115年 7月 31日。 

(二)符合弱勢助學資格且成績優異者，每生每月發給 1萬元，114 學年度發

給 9個月，發給期間為 114年 11月 1日至 115年 7月 31日。 

(三)本獎學金實際補助金額及人數，依教育部核定補助名額及金額辦理，以

學生實際符合資格期間按月核發，並於補助額度內調調整。 

(四)如符合資格人數超出教育部核配名額，則依學生提供之在校表現(如公

益服務、競賽成績及證照等)及實際生活需求，經委員會審議通過調整。 

五、為執行本要點相關事項，設置「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審議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 

本委員會置委員九人，均為無給職，任期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止，組成

方式如下： 

(一)當然委員六人：由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學生事務處主任、秘書室

主任、主計室主任擔任之。 

(二)學生代表一人：由專科學生自治團體推派之。 

(三)導師代表二名：由專科導師推派之。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並主持會議，因故不能出席時，

應指定代理人主持；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學生事務處主任兼任，承主任委員

之命，綜理本委員會行政業務，其行政業務指派專人協助辦理。 

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邀請相關人

員列席；若有特殊情事得採視訊、書面審查等方式召開。委員應親自出席本

委員會，經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議案之表決，以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五、如有下列情形者，不得提出申請： 

(一)已請領校內外相同類別之獎助學金者，但校內工讀金與私人獎助學金不

在此限。 

(二)獲本獎學金補助學金，114學年度第 2學期不得再申請本校弱勢學生助

學計畫之生活助學金。 

(三)申請資料如有偽造、變造等情形，經查屬實者，除繳回原核撥之全額獎

學金外，並取消就學期間所有申請資格及依校規懲處。 

(四)經查確有以同一事由重複請領屬實者，由承辦單位逕行取消補助資格。 

(五)獎學金發給期間，學生如有申誡或警告(含)以上處分者，本校得視情節

終止發放 。 

六、本要點之補助項目與申請時程，原則上以學年執行，獲補助者須填寫申請表



 

(附件 1)，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由學生事務處彙整後，送本委員會審議。 

學生經本委員會審議申請資格及核撥金額後，通過者即發予之獎學金。 

七、本獎學金由教育部計畫補助款支應，實際補助金額及人數，依教育部核定補

助名額及金額辦理，以學生實際符合資格期間按月核發，並於補助額度內調

調整。 

如符合資格人數超出教育部核配名額，則依學生提供之在校表現(如公益服

務、競賽成績及證照等)及實際生活需求，經委員會審議後，予以彈性調整及

分配。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照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專科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完善就學協助機制申請表 

國立臺東專科學校 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 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名  班級  學號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請依照身分證後方資訊填寫，需填寫鄰里) 

連絡電話  

申

請

資

格 

⚫ 具學雜費減免資格(114學年度第 1學期) ⚫ 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補

助資格者(114學年度)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者子女/孫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原住民學生 

□家庭年收入 90萬元以下學生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附件 2) 

□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附件 2) 

檢

附

相

關

附

件 

□家庭收入表 

□在學期間，曾參與之公益服務活動：                

□在學期間，曾參與競賽及獲獎成績：                

□在學期間，考取之證照：                

申

請

人

簽

章 

是否已申請其他公務機關/單位相同類別或性質之獎助學金： 

□否 □是，名稱       ，補助金額__________元。 

學生_____________已保證無重複領取校內外相同類別之其他獎助/勵學金，檢具之資料如有偽造

或變造，願負一切法律責任，除繳回原核撥之全額勵學金，並取消就學期間申請資格。 

協請導師簡述學生學習歷程及家境現況(100字內) 導師 科主任 

   

承辦單位 學生事務處 審查委員會審查決議 

  
☐不合格 原因：__________ 

☐合格 獎學金：新臺幣__________元整 

※注意事項： 

1.申請人請附本人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附件 2：「家庭突遭變故者」資格申請切結書 

國立臺東專科學校 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 

「家庭突遭變故及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不利者」資格申請書 

姓名  學號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班級  連絡電話  

※家庭突遭變故事實簡述 

請描述經濟救助需求相關事實 

※資料檢附  

□1.「學生本人、家庭所得合計對象之戶籍謄本」(六個月內正本且須有詳細記事)或附「新

式戶口名簿影本」(須有詳細記事)，其中一項。 

□2. 學生本人與家庭所得合計對象之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3.「其他經本校認定為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之佐證資料： 

□資遣證明□醫院證明□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等（如例、村里長證明或非自願離職證明等） 

※說明： 

1. 1.「家庭突遭變故者」係指近半年家庭經濟主要來源者，因失業、被裁員、無薪假或其

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導致家庭經濟陷入困難，其家庭年所得總額(包括分離課稅所得)須

於新臺幣90萬元以下。 

2. 告知聲明：國立臺東專科學校基於「家庭突遭變故者」資格申請審核之目的，須取得申

請人之姓名、學號、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班級、聯絡方式、戶籍及所得清單等資

料，以供本次審核、必要聯繫之用。當事人得行使請求查閱、補充、更正；請求提供複

製本；請求停止處理、利用；請求刪除個人資料等權利，請洽【學生事務處清寒優秀學

生勵學獎學金承辦人】。如提出申請，即代表同意本校依前述說明蒐集、處理及利用您

的個人資料。(如未完整提供資料，將可能影響本次審核或必要聯繫)  

-------------------- 

本人     於  年  月  日提出 □「家庭突遭變故者」 □「其他經由學

校認定為經濟不利者」身分資格，以該身分申請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並同意提供個

人與個人家屬戶籍資料、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聲明個人家庭確實因故突遭變

故或其他因素，致經濟困難。 

倘若本切結書所述及提供之資料，如有隱匿或其他不實情事，本人同意放棄補助資格

及無條件全數繳還相關補助款項，並願意負相關法律責任。 

立書人： 
法定代理人： 
*申請人未滿20歲需有法定代理人簽章。 

導師： 科主任： 

學務處承辦單位： 學務處主任： 



 

附件 14： 

國立臺東專科學校清寒學生身分認定表及需檢附文件 

類 別 身 分 認 定 

具學雜費

減免資格 

低收入戶學生 
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標準，具有直轄市、縣(市)政府

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

(低收入戶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中低收入戶學生 
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中低收入戶(含清寒家庭)標準，具有直轄

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中低

收入戶證明文件者(中低收入戶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

子女孫子女 

檢附本人或父母身心障礙證明或教育部或地方政府核發之

有效特殊教育鑑定證明及戶口名簿或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

件。 

以身心障礙人士孫子女身分申請者，祖父母須為學生之法定

監護人，始得提出申請。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孫子女學生 

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之特殊境遇家庭標準，具有直轄

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特殊

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證明文件者(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

子女證明應載明學生姓名)。 

原住民學生 
符合原住民身分法之原住民身分，且於戶口名簿或其他戶籍

資料證明文件載明原住民籍者。 

具大專校

院弱勢學

生助學計

畫之助學

金補助資

格 

家庭年收入 90萬元以下學生 家庭前一年度年所得總額於新臺幣 90萬元以下者 

家庭突遭變故者 

指家庭經濟主要來源者，因失業、被裁員、給予無薪假或其

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其發生時間可追溯至前一學期，迄今仍

持續發生)所致經濟陷入困難者，其家庭前一年度年所得總

額(包括分離課稅所得)須於新臺幣 90萬元以下。 

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 

經濟不利學生 

係指經由學校審查後，認定為經濟不利學生（限本國籍學

生），為其開立相關證明。 

※家庭突遭變故者，須檢附上年度家庭(含配偶)之財產所得清單，年收入低於90萬元之證明；且每人每月不

超過衛生福利部所公告各地區之最低生活費1.5倍。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 16 時 30 分) 

 


